附件4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审核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办事指南适用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范围内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审核咨询、申请和办理。
二、申请事项

事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审核。

三、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第十五条：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市、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制定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第十八条：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2.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0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第二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实施的决定》
四、实施机关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五、审核数量

无数量限制。

六、审核条件

申请主体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业主单位。

七、申请材料

（一）提交申请

1.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申请办理；
2.若附件过大无法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申请人可与经办人员确认后，通过邮件、传真或到办事窗口当面提交申请，经受理窗口现场确认后，当场办理：

（1）申报资料按本办事指南申请表载明的顺序排列；

（2）申请材料的复印件清晰；

（3）所有材料为A4大小（图纸除外）。
（二）材料清单

1.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申请审核公文文本。
2.保护范围和建设地带图纸（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盖章）。
配套制度

1.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审批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2）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3）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4）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5）提交虚假材料或者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批准的；

（6）依法可以撤销行政审批决定的其他情形。

2.主动变更或撤回。
申请人在文物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审批决定之前书面申请撤回行政审批申请的，应当终止行政审批，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有权在审批程序过程中主动变更或撤回申请。
八、决定公开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本单位官方网站上公开审核结果，内容包括批文文号、批准时间、批准内容等。

九、审核时限
办理期限：360个工作日。

十、批准文书

意见文件。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依法享有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

2.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3.合法权益因文物行政部门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如实向文物行政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十三、联系方式

（一）办理地点

1.部门名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2.部门地址：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澳大道868号市民服务中心2号楼政务服务中心二层84号窗口

（二）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8：00

节假日休息

（三）咨询途径

1.窗口咨询：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澳大道868号市民服务中心2号楼政务服务中心二层84号窗口

2.电话咨询：0756-8935672
3.网上咨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官网http://www.hengqin.gov.cn/livelihood/
4.信函咨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澳大道868号市民服务中心1号楼
（四）投诉监督

电话：0756-8841327
邮箱：msswj@hengqin.gov.cn




